重庆市南岸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渝南岸）文综罚字〔2025〕F-000010-4号

当事人：袁**
证照名称及编号：《居民身份证》  430822199311******
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南兴路******
你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相关经营者以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奖励费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一案现已调查终结。                        

2025年7月28日，重庆市南岸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到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交来的《关于移交旅游案件线索的函》，函称重庆市沙坪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巴渝印象老板陈**开展调查，其在调查询问笔录中说在巴渝印象购物店门口给了导游袁**100元红包作为回扣。

2025年8月12日，导游袁**和重庆遐客游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冯*到重庆市南岸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受调查。

经查，袁**，男，身份证号码为430822199311******，电话号码为1877451****，办理了导游证，证号为CMG*****，工作单位张家界逮得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2025年7月4日，其受重庆遐客游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带团袁**等一行人参加四天三晚的重庆游。其间，在整团购物行程结束后，购物店老板陈**在购物店“巴渝印象”外向其表示本团的销售还不错，给其1个信封，内装有人民币100元。对此，重庆遐客游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冯*表示不知情。

至此，本案调查终结。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导游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六）项“导游在执业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六）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相关经营者以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奖励费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依据《导游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导游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依据《旅游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处罚；”的规定予以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旅行社违反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上二万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

因导游袁**在执业过程中收受购物场所经营者陈**以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奖励费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其受重庆遐客游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派，应当对旅行社予以处罚，经查实，导游袁**在本次行程中获取的回扣为100元，违法情节较轻，适用从轻处罚。

2025年8月13日，经本机关案件审查委员会集体讨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法规适用正确，案件证据形成完整闭环，处罚程度相当。

2025年8月14日，本委以电子送达的方式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渝南岸）文综罚告字〔2025〕第F-000010-4号），告知你上述违法事实、案件证据、情节认定、处罚依据及拟处罚内容，并告知你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截至2025年9月4日，当事人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及要求进行听证。
综上，本委责令你单位改正的违法行为并对你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100元；

2.罚款2500元；

3.暂扣导游证7日。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重庆市南岸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重庆市非税收入收缴和财政票据综合管理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南岸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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